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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

东青岛朗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进集团”)函告，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

法冻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基本情况

2、本次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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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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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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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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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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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

注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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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

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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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进

集团
是

1,135,000 5.96% 1.24% 否
2026-6

-18

2029-6

-17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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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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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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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

院

司法

再冻

结

合计 - 16,335,000 85.82% 17.7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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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6月 18日，公司控制股东朗进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被山东省济南市莱

芜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1,135,000股，司法再冻结 15,200,000股，司法轮候冻结

2,700,000股。本次被司法冻结股份涉及的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 204,287,218

元，执行人实际需要冻结的数量为 13,683,002股。本次被司法再冻结股份的质押

股份情况详见 2026年 1月 28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

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朗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敬茂先生、李敬恩先

生、马筠女士所直接持有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系公司控股股东朗进集团及其子公司与莱

芜高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借贷纠纷事宜，莱芜高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请财产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股） 注明限

售类型）

朗进

集团
是 2,700,000 14.18% 2.94% 否

2026-6

-18

36个
月

山东省

济南市

莱芜区

人民法

院

司法

轮候

冻结

合计 - 2,700,000 14.18% 2.94% - - - -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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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股）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朗进集团 19,035,000 20.72% 19,035,000 0 100.00% 20.72%

李敬茂 102,100 0.11% 0 0 0.00% 0.11%

李敬恩 81,000 0.09% 0 0 0.00% 0.09%

马筠 0 0.00% 0 0 0.00% 0.00%

合计 19,218,100 20.92% 19,035,000 0 - -



保全导致控股股东朗进集团股份被司法冻结。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朗进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100%处于冻结状态，若

后续司法冻结的股份被司法强制处置，将影响朗进集团的控股股东及李敬茂先生、

李敬恩先生、马筠女士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公司届时可能面临控制权不稳定或变

更的风险。若已被司法冻结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引发朗进集团的股份后

续被动减持，非股东主观意愿的减持行为。公司将积极、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

情况，并督促相关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因控股股东朗进集团及其子公司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2026年 1

月 15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李敬茂先生、李敬恩先生收到山东证监局下发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因 2025年度内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事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回全部被占用资金及利息，并全面核查关联方

资金往来、整改内控体系，按月披露进展，以推动风险警示因素尽快消除。

4、本次股份冻结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的正式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4、朗进集团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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